
湖 南 省 旅 行 社 协 会

湖南省旅行社行业联合营销试运营办法

（ 2022 年 10 月 31 日经全省会长办公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促进市场活力，引领省内企业积极恢

复生产，湖南省旅行社协会（以下称省协会）联合全省各市

州旅行社协会（以下称市州协会）集合全行业资源和力量，

鼓励企业开展联合营销活动，展示行业的影响力。

第二条：联合营销活动以独立项目制的方式开展，由省

协会联合市州协会对活动项目给予指导，帮助企业优化资源、

强化营销渠道、打造最具竞争力和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扩大

活动项目的影响力。

第三条：活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来源于企业，按照

谁策划、谁承办的原则。每一项目独立运营，由承办企业负

责、自负盈亏，担任项目的批发商，承担所有风险和法律责

任（以下简称运营方）。

第四条：项目申请和运营方须遵守本运营办法。

第二章 组织和实施

第五条：省协会成立联合营销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

小组），负责联合营销的相关事项，其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企业需要和市场情况决定发起联合营销。

（二）协调资源方和市州协会对联合营销的项目给予指

导、帮助。

（三）督促运营方做好安全、质量等各项服务工作。

（四）对申请的项目作出符合本运营办法的复审。

（五）制订评审标准，调解项目在运营过程中的争议。

第六条：市州协会的主要职责

（一）积极组织、动员会员单位参加联合营销活动、策

划精品项目，对项目给予指导和初选。

（二）帮助项目运营方做好宣传推广和信息传递等工作。

（三）协助省协会共同做好联合营销工作。

第七条：项目运营方的主要职责

（一）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商业规则，为项目

安全、高质量运行做好充分保障。

（二）严格遵守本运营办法，严格按项目计划书的所有

内容和标准实施，向协会出具书面承诺书。

（三）确保零售商的各项经济利益，承担运营的一切风

险和法律责任。

（四）努力做好项目宣传推广、渠道营销，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服务。

第三章 项目的申请

第八条：申请人资格



（一）省协会或市州协会的会员单位。

（二）独立法人企业，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申请前二年

内，企业和其法定代表人无被政府处罚记录，未被纳入失信

人名单。

（三）企业投买的《旅行社责任险》，每次事故责任限

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不低于人民币 70 万元。

第九条：项目基本要求

（一）项目内容和运营须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

规则，要通过批零销售带动省内企业共同创收。

（二）项目单次人数要求：火车独家整列全包、飞机独

家整架全包、轮船独家包位不低于 500 人、汽车不低于 1000

人。单项单品每次不少于 2000 份。

（三）项目要有鲜明的主题和特色，其品质、价格、给

零售商的利益要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四）项目运营方要与零售商签署正式的商业合同，向

市场公开承诺服务质量。

（五）对外宣传要使用该项目的活动主题、品牌、标志。

运营方与零售商的商业合同要体现双方企业的真实名称，企

业是法律主体，项目品牌不能作为签约单位。

（六）项目和运营方未经省协会和市州协会的书面同意，

不能使用协会的名称、品牌和 LOGO。



（七）做好项目运营总结。

第十条：项目申请和遴选流程

（一）项目只能由一家企业独立申请。

（二）资料提交：《项目申请表》、《项目计划书》（包括

项目简介、主题、特色、路线、接待标准、市场外销零售价、

批发价、交易流程和方法、安全和品质保障、宣传推广、给

零售商代理费、结算和代理费兑现办法、争议处理等），相

关证明材料（包括企业执照、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责任保险

投保单、包机包车证明等）。按规定的文件格式要求，将所

有申请资料同时发至省协会和所在市州协会邮箱，省协会不

受理未递交的申请，省协会邮箱：HNSLXSXH@126.com

（三）实行二审遴选制。项目申请人住所地的市州协会

初审，工作小组复审，省协会秘书处公告。

（四）项目初审要符合本运营办法，复审按打分制。按

联合营销活动当期的项目总数，取高分数项目。分数一致的

项目，由工作小组内部投票表决。

第十一条：相关利益明确

（一）为项目引进资源，包括现金、优惠或免费的消费

项或赞助等，由引进方主导分配，但须大部分用于降低项目

成本，增加参与企业的收益。

（二）运营方应当向为项目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和单位

支付适当的劳动报酬。



第四章 违反本运营办法的处理

第十二条：因产品质量和项目运行中的争议、消费者投

诉，项目参与企业须先接受工作小组的调查和调解。协会有

权将不诚信和违约行为上报文旅部门的执法机构，通报全行

业。

第十三条：违反对协会或项目服务承诺的，省协会将联

合市州协会公开、实名通报，取消其一年的项目申请资格。

第十四条：项目实际人数（份数）未达到计划人数规模

的，取消其后两次联合营销的申请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本运营办法由省协会和全省 14 个市州协会

共同制订，负责解释，经试运行后再补充、完善。

第十六条：本运营办法须经全省会长办公会表决通过，

通过日起正式实施。


